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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县域商业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年）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财政部办公厅、商务

部办公厅、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关于支持实施县域商业建设

行动的通知》（财办建〔2022〕18号）、商务部等 15部门办公厅

（室）《关于印发〈县域商业建设指南〉的通知》（商办流通函

〔2021〕322 号）、商务部等 9 部门《关于印发〈县域商业三年

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的通知》（商办流通函〔2023〕419

号）要求，为进一步深化政策措施，提升全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工作成效，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省委“四化

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战略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做法，坚持市场化原则、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按照“一年

梳理经验、两年复制推广、三年总结提升”思路，以供应链、物

流配送、商品和服务下沉以及农产品上行为主线，以数字化、连

锁化、标准化为方向，进一步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斜，加

快补齐农村商业设施短板，健全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引导商贸

流通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四川

现代化建设和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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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目标

围绕 176个涉农县（市、区），全方位高质量推进县域商业

建设，建立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

农村商业体系，建设改造一批县级商贸服务中心、县级物流配送

中心、乡镇商贸中心（大中型超市、集贸市场）、乡镇快递站点

和农村新型便民商店，具备条件的地区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到

2025年，争创不少于 30个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评选 30个县

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176个涉农县（市、区）力争全部达到

“基本型”及以上商业功能，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

道进一步畅通，农民增收和消费提质实现良性循环，更好满足乡

村产业振兴和农村居民生产生活需求。

三、重点任务

（一）完善县域商业设施和业态

1.提升县城商业综合服务和辐射带动能力。支持县城打造与

居民数量、消费习惯、经济水平等要素相适应的综合商贸服务中

心。鼓励企业以县城便民生活商圈打造为方向，科学确定各类商

业网点规模、布局、业态结构和服务功能，在一刻钟生活圈居住

区配套规划建设菜市场或生鲜超市。鼓励县城商业向中心镇和乡

村延伸服务，着眼县域全域布局前置仓、物流仓储设施，完善家

电、家具家装等商品营销、回收和维修网络，促进县、乡、村商

业一体发展。

2.打造乡镇商贸中心。鼓励以市场化方式新建或改造提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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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市场、综合服务等业态为一体的乡镇商贸站点。充分考虑乡

镇消费水平差异，推动购物、娱乐、休闲等业态融合，优先配齐

基本保障类商业业态，因地制宜配备品质提升类商业业态。发挥

乡镇商贸站点承上启下的资源整合和分拨节点功能，向周边农村

拓展服务。推进乡镇集贸市场标准化改造和乡镇“大集”打造，完

善设施设备，传承地域特色和传统习俗，提高市场综合治理水平，

更好满足农村居民日常购物、社交等需求。

3.改造整合村级商业网点。推动中心村发展以直营为主的连

锁商店，对人口较少的建制村或自然村，鼓励发展农村便利店。

按照“空间集中、功能集约”原则，加强政策资源整合，支持农村

电商服务站点、益农信息社、邮政快递综合便民服务站、村邮站、

基层供销社、退役军人服务站、农村金融综合服务站等多站合一、

服务共享，打造“一点多能”站点。推进农村便民商店标准化改造，

拓展多元化零售业务。

（二）提升县乡村三级物流水平

1.推动县域商业物流枢纽成网。综合考虑节点功能、地理位

置、产销规模等因素，建设改造县级物流配送中心和乡镇快递站，

配备自动化设施设备，提高物流配送效率，增强服务能力，加强

与交通、邮政、供销等部门合作，共建县乡村三级商贸物流体系。

2.优化运输结构和配送方式。支持整合邮政、快递、物流、

商贸流通、农资等资源，进一步加强“交商邮”和“交商邮供”合作，

通过统一仓储、分拣、运输、配送、揽件开展县乡村物流共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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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合作鼓励通过“互联网+物流”赋能方式盘活农村社会闲置运

力，推动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难题。支持引导货运大车队、

挂车共享租赁、甩挂运输、企业联盟、品牌连锁等集约高效的运

输组织模式发展，降低运输成本。

3.积极发展即时零售。鼓励电商平台、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在

具备条件的县城，依托自建物流、第三方物流体系，对接本地零

散的商超、便利店，精准匹配周边消费订单需求，为居民提供高

效便捷的到家服务。

（三）农产品上行能力提升行动

1.提高农产品标准化水平。完善农业标准体系，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出台优势特色农产品地方标准，建立健全十大优势特色产

业的育种技术、生产技术、产品质量、产品分级、包装标识、储

存冷链等标准。加大农业标准的实施力度，开展农业标准化示范

创建工作。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综

合生产能力。

2.提升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能力。支持商贸、电商、农产品流

通等企业向生产环节延伸产业链，建设产地集配中心等流通设

施。依托现有农业产业强镇、产业集群、农业园区等载体，就地

就近建设一批与产业基地规模相适应的筛选分级、清洗烘干、储

藏保鲜、包装贴牌等农产品商品化处理设施设备。拓展延伸产业

链，支持基层供销社、农民合作社、中小微企业等发展农产品产

地初加工，鼓励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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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育打造农产品区域品牌。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围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提升行动，

推动“天府乡村”公益品牌打造，支持各地集中力量打造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发挥直播带货、电商销售、O2O 体验店等线上线

下活动作用，提升区域公用品牌知名度。

四、工作安排

（一）县域商业体系达标验收工作

1.被验收主体：176个涉农县（市、区），按照《四川省县域

商业年度目标任务进展表》分年度开展验收。

2.验收时间：每年 10月 30日前。

3.验收主体：市（州）商务主管部门牵头，会同发改、经信、

财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文旅、邮政及供销等有关部门，或

组织第三方专家。

4.验收标准：见附件《四川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验收标准》。

5验收步骤：县级对照《四川省县域商业年度目标任务进展

表》和《四川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验收标准》开展自查，形成自

查报告报送给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市（州）商务主管部门会

同有关市级部门或委托第三方，对照自查表开展抽查复核，其中

县级商贸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必查看，乡镇点位随机抽查不

得少于 3个，村级便民店及快递站点随机抽查不得少于 5个，最

后形成结论性意见，确认是否按时达到承诺的建设类型，并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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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评估意见，公示不少于 3天后，由市（州）商务主管部门报

商务厅备案，商务厅视情况开展随机抽查。

（二）县域商业“领跑县”推荐工作

1.推荐范围：当年推荐的“领跑县”必须是当年验收达到“提升

型”标准以及部分具备条件的“增强型”县（市、区），建成“基本

型”原则不得推荐。

2.推荐主体：市（州）商务主管部门。

3.推荐时间：县域商业体系达标验收工作结束后，每年 11

月 10日前报送省商务厅。

4.推荐数量：达标“提升型”直接推荐，不受数量限制。每个

市（州）优选 1个“增强”，原则推荐 1个。两种类型都没达标的

可以不报。

5.推荐步骤：市（州）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市级有关部门，综

合研判并公示后，确定推荐名单后上报省商务厅，纳入省级县域

商业“领跑县”，省商务厅根据商务部分配的数量安排、按照“提

升型”直接推荐，“增强型”择优推荐的原则，每年 11月底前将推

荐名单报商务部确认，争创成功的成为国家县域商业“领跑县”。

6.退出机制：通过抽查“回头看”，对工作出现滑坡、达不到

领跑标准或在相关领域出现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县，按程序调整

退出。

（三）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评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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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选范围：县域商业建设资金支持的 60个县（市、区）

及三州地区县（市），当年申报主体为上一年获得支持的县（市、

区），2025年获得支持县（市、区）参加当年的评选。

2.评选数量：30个，每年原则 10个左右。

3.评选时间：每年下半年，具体另行发文通知。

4.评选标准：见《四川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评选指标体

系》。

5.评选程序：参加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的县（市、区）人民政

府根据工作实际，结合《四川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评选指标

体系》开展自评，形成申请报告经市（州）商务、财政和乡村振

兴主管部门确认，转报省商务厅、财政厅和乡村振兴局，商务厅

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第三方专家开展评审，按照综合得分顺序，

确定入围名单，经厅党组会确认后，开展公示。

6.激励措施：在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中央资金清算时，根据争

取到的剩余中央资金规模，给予一定的尾款支持，具体支持金额

商务厅商财政厅，根据各地储备项目情况另行测算。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各市（州）要把县域商业三年行动作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建立市（州）商务主管部门牵

头、市级部门参与、县（市、区）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统筹

部署推进，确保工作落地。市（州）商务主管部门要结合工作实

际，全面贯彻落实省县域商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推动工作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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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多部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加强政策协同，共同研究解

决重大问题。

（二）加强考核调度。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是乡村振兴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厅会同有关部门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实绩

考核、绩效评价、日常检查等方式，加强指导跟踪问效，形成上

下联动抓落实的格局。市（州）商务主管部门要加强日常跟踪监

督，强化项目推进、督促资金支付和按时完成验收，切实发挥应

有的责任。

（三）做好宣传推广。尊重县（市、区）首创精神，从基层

实践中汲取智慧，充分调动地方、企业、群众积极性，鼓励探索

创新，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发挥主流媒体引导作用，宣

传县域商业“领跑县”“激励县”典型案例，增强典型示范作用，提

高县域商业三年行动的社会认知度。各地要按时更新县域商业信

息系统数据，及时报送资金使用清单和项目进度，每年 11月底

前报送年度任务完成情况和工作总结。

附件：1.四川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验收标准

2.四川省县域商业年度目标任务进展表

3.四川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评审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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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验收标准

编

号
验收内容

要求

基础型 增强型 提升型

1 县城商贸

中心

1.功能：提供商品零售、

提供生活服务，对城区

和一定范围的乡镇提

供批发、零售和配送服

务。

2.面积 1000-3000㎡。

1.功能：提供商品零售、提

供生活服务，对城区和一定

范围的乡镇提供批发，打造

多功能的商圈，提供本地特

色商品服务。

2.面积 3000-5000㎡。

1.功能：提供商品零售、

提供生活服务，对城区和

一定范围的乡镇提供批

发，打造多功能的商圈，

提供本地特色商品服务。

提供大家电、家居零售、

增强可视化、数字化等新

场景。

2.面积 5000-10000㎡。

2 乡镇商贸

中心

1.功能：提供商品零售、

提供生活服务，具有业

态聚集特点。

2.面积 100-300㎡。

1.功能：提供商品零售、提

供生活服务，具有业态聚集

特点。

2.面积 500-1000㎡。

1.功能：提供商品零售、

提供生活服务，具有业态

聚集特点，为一定范围村

级商店、农户提供商品服

务。

2.面积 1000-3000㎡。

3 村级便民 1.功能：提供日杂用品 1.功能：提供日杂用品零售， 1.功能：提供日杂用品零



— 10 —

商店 零售。

2.面积 10-30㎡。

单品数量不低于 100个，提

供生活服务。

2.面积 30-100㎡。

售，单品数量不低于 300

个，提供生活服务。采用

连锁经营方式，提供小批

量农产品上行等服务。

2.面积 100-300㎡。

4 县级物流

配送中心

1.功能：提供物流快递

仓储及配送服务，配送

至县城和主要乡镇村，

快递从县到村不超过 3

日。提供开放服务。

2.面积 500-1000㎡。

1.功能：提供物流快递仓储

及配送服务，配送至县城和

主要乡镇村，快递从县到村

不超过2日。提供开放服务。

采取统仓共配等物流整合

新模式。

2.面积 1000-3000㎡。

1.功能提供物流快递仓

储及配送服务，配送至县

城和主要乡镇村，快递从

县到村不超过 2日。提供

开放服务。采取统仓共配

等物流整合新模式。数字

化、标准化水平高，提供

大数据分析等全链条服

务。

2.面积 5000㎡以上。

5 县域农产

品产地集

散中心

功能：提供农产品初加

工等功能。

功能：提供农产品初加工等

功能，具有一定自动化条

件，有一定电商能力。

功能：提供农产品初加工

等功能，具有较高信息

化、自动化、标准化能力，

具有农产品全过程冷链

物流，可以进行电商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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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乡村末端

物流

100%乡镇通物流，50%

的农村能直接通物流。

100%乡镇通物流，80%的农

村能直接通物流。

100%乡镇通物流，100%

的农村能直接通物流。

7 扩大农村

电商覆盖

面

80%的农村实现电商

服务覆盖。

100%的农村实现电商服务

覆盖。

100%的农村实现电商服

务覆盖。

备注：民族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放宽验收要求，按照验收要求的 7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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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县域商业年度目标任务进展表

序号 市（地、州、盟） 县（县级市、区、旗） 目标 验收完成时间

1

成都市

青白江区 提升型 2023年

2 新津区 提升型 2023年

3 彭州市 提升型 2023年

4

南充市

顺庆区 提升型 2023年

5 西充县 增强型 2023年

6 仪陇县 增强型 2023年

7

泸州市

江阳区 增强型 2023年

8 龙马潭区 增强型 2023年

9 纳溪区 增强型 2023年

10 合江县 增强型 2023年

11 内江市 资中县 增强型 2023年

12

眉山市

东坡区 提升型 2023年

13 洪雅县 增强型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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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遂宁市 安居区 增强型 2023年

15

绵阳市

涪城区 提升型 2023年

16 三台县 增强型 2023年

17 盐亭县 增强型 2023年

18

广元市

苍溪县 增强型 2023年

19 剑阁县 增强型 2023年

20 攀枝花市 盐边县 增强型 2023年

21 自贡市 大安区 增强型 2023年

22 巴中市 通江县 增强型 2023年

23

达州市

通川区 提升型 2023年

24 渠县 提升型 2023年

25 德阳市 中江县 提升型 2023年

26 雅安市 宝兴县 基本型 2023年

27 广安市 广安区 增强型 2023年

28 成都市 崇州市 增强型 2024年

29 南充市 阆中市 增强型 2024年

30 泸州市 泸县 增强型 2024年

31 内江市 市中区 提升型 2024年

32 眉山市 仁寿县 提升型 2024年

33 遂宁市 射洪市 增强型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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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大英县 增强型 2024年

35

绵阳市

游仙区 提升型 2024年

36 安州区 提升型 2024年

37 江油市 提升型 2024年

38 梓潼县 增强型 2024年

39 平武县 基本型 2024年

40 北川羌族自治县 基本型 2024年

41 广元市 旺苍县 增强型 2024年

42

乐山市

峨眉山市 增强型 2024年

43 犍为县 增强型 2024年

44 夹江县 增强型 2024年

45 资阳市 安岳县 增强型 2024年

46 攀枝花市 米易县 增强型 2024年

47 自贡市 荣县 增强型 2024年

48

宜宾市

南溪区 提升型 2024年

49 江安县 增强型 2024年

50 筠连县 增强型 2024年

51 屏山县 增强型 2024年

52 雅安市 雨城区 增强型 2024年

53 广安市 前锋区 增强型 2024年

54

成都市

龙泉驿区 提升型 2025年

55 新都区 增强型 2025年

56 温江区 增强型 2025年

57 双流区 增强型 2025年

58 郫都区 增强型 2025年

59 简阳市 增强型 2025年

60 都江堰市 增强型 2025年

61 邛崃市 增强型 2025年

62 金堂县 提升型 2025年

63 大邑县 增强型 2025年

64 蒲江县 增强型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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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南充市

高坪区 提升型 2025年

66 嘉陵区 提升型 2025年

67 南部县 提升型 2025年

68 蓬安县 增强型 2025年

69 营山县 提升型 2025年

70
泸州市

叙永县 增强型 2025年

71 古蔺县 增强型 2025年

72

内江市

东兴区 提升型 2025年

73 隆昌市 增强型 2025年

74 威远县 增强型 2025年

75

眉山市

彭山区 提升型 2025年

76 丹棱县 增强型 2025年

77 青神县 增强型 2025年

78
遂宁市

船山区 提升型 2025年

79 蓬溪县 增强型 2025年

80

凉山州

西昌市 提升型 2025年

81 会理市 增强型 2025年

82 德昌县 增强型 2025年

83 会东县 增强型 2025年

84 宁南县 增强型 2025年

85 冕宁县 增强型 2025年

86 普格县 基本型 2025年

87 布拖县 基本型 2025年

88 昭觉县 基本型 2025年

89 金阳县 基本型 2025年

90 雷波县 基本型 2025年

91 美姑县 基本型 2025年

92 甘洛县 基本型 2025年

93 越西县 基本型 2025年

94 喜德县 基本型 2025年

95 盐源县 基本型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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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木里县 基本型 2025年

97

广元市

青川县 增强型 2025年

98 利州区 增强型 2025年

99 昭化区 增强型 2025年

100 朝天区 增强型 2025年

101

乐山市

市中区 增强型 2025年

102 五通桥区 增强型 2025年

103 沙湾区 增强型 2025年

104 金口河区 基本型 2025年

105 井研县 增强型 2025年

106 沐川县 基本型 2025年

107 峨边县 基本型 2025年

108 马边县 基本型 2025年

109
资阳市

雁江区 增强型 2025年

110 乐至县 增强型 2025年

111 攀枝花市 仁和区 增强型 2025年

112

自贡市

自流井区 提升型 2025年

113 贡井区 增强型 2025年

114 沿滩区 增强型 2025年

115 富顺县 增强型 2025年

116

巴中市

巴州区 增强型 2025年

117 恩阳区 基本型 2025年

118 南江县 基本型 2025年

119 平昌县 增强型 2025年

120

甘孜藏族自治州

康定市 增强型 2025年

121 泸定县 增强型 2025年

122 丹巴县 基本型 2025年

123 九龙县 基本型 2025年

124 雅江县 基本型 2025年

125 理塘县 基本型 2025年

126 巴塘县 基本型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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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稻城县 基本型 2025年

128 乡城县 基本型 2025年

129 得荣县 基本型 2025年

130 道孚县 基本型 2025年

131 炉霍县 基本型 2025年

132 甘孜县 基本型 2025年

133 新龙县 基本型 2025年

134 色达县 基本型 2025年

135 德格县 基本型 2025年

136 白玉县 基本型 2025年

137 石渠县 基本型 2025年

138

达州市

达川区 提升型 2025年

139 万源市 基本型 2025年

140 宣汉县 增强型 2025年

141 大竹县 增强型 2025年

142 开江县 增强型 2025年

143

宜宾市

翠屏区 提升型 2025年

144 叙州区 提升型 2025年

145 长宁县 增强型 2025年

146 高县 增强型 2025年

147 珙县 增强型 2025年

148 兴文县 增强型 2025年

149

德阳市

绵竹市 提升型 2025年

150 广汉市 增强型 2025年

151 什邡市 提升型 2025年

152 旌阳区 提升型 2025年

153 罗江区 增强型 2025年

154

阿坝州

马尔康 基本型 2025年

155 金川 基本型 2025年

156 小金 基本型 2025年

157 阿坝县 基本型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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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若尔盖县 基本型 2025年

159 红原县 基本型 2025年

160 壤塘县 基本型 2025年

161 汶川县 基本型 2025年

162 理县 基本型 2025年

163 茂县 基本型 2025年

164 松潘县 基本型 2025年

165 九寨沟县 基本型 2025年

166 黑水县 基本型 2025年

167

雅安市

名山区 增强型 2025年

168 天全县 基本型 2025年

169 芦山县 基本型 2025年

170 荥经县 基本型 2025年

171 汉源县 增强型 2025年

172 石棉县 基本型 2025年

173

广安市

华蓥市 增强型 2025年

174 武胜县 增强型 2025年

175 岳池县 增强型 2025年

176 邻水县 增强型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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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县域商业建设行动激励县评审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内容 材料说明

组织领导

(20 分 )

组织领导

(8 分 )

建立党政领导、多部门统筹

协调的工作推进机制(8分)

县级党委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亲自抓，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细化职责分工(4 分)；建立多部门

统筹协调机制，集中商务、农业农村、交通运输、邮政、供销合作等部门力量，加强政策

协同，推动解决重点工作(4分)

工作推进机制相

关文件、会议纪要

等，县域商业发展

规划、配套措施相

关证明材料等
规划引领

(7 分 )

制定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相

关规划，提高工作的计划性(7

分)

鼓励有条件的县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商业网点专项规划；立足实际，明确县乡村商业网

点数量、功能、区位、规模、业态等内容(此种情况得最多得 7分)；其他县应结合实际，制定切实

可行的建设方案，从农村商业设施的基本类型、业态、功能和建设规模等，进行相关工作部署(此

种情况最多得 4分，与第一种情况不叠加)。

配套措施

(5 分 )

制定有利于县域商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5分)

出台财政、土地、人才、税收、融资等配套措施，引导和鼓励商贸流通企业下沉乡村，积极

参与县域商业体系建设(一项得 1分，共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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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范

(10 分 )

项目管理

(5 分 )

科学立项(2分)
在项目立项之前，结合县域商业摸底情况，开展必要的可行性研究或专家评审等并出具

书面意见(2分)

立项说明、可行性

研究报告、专家评

审意见等

加强承办企业能力考察(3分)

承办企业应经过公开招投标、竞争性谈判、专家评审等竞争性选择，优先选择具有一定

资质、项目建设运营能力的承办企业，鼓励发挥“万村千乡”连锁流通企业和邮政、供销作用，

统筹推进县乡村商业网点、快递物流等建设改造，增强项目的可持续性，避免分散、低效

投入(3分)

项目实施合同、企

业资质等材料

日常监督

(5 分 )

建立日常监督机制(5分) 建立对项目的日常监督检查机制，不定期对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展情况通过现场或线上方

式进行检查与指导，及时发现并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5 分)

日常监督管理检

查工作 机制相关

文件、日常检查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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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30)

支 持 项 目

符 合 业 务

文 件 方 向

（ 22 分 ）

县级物流配送中

心、乡镇快递物流站

点等(8分)

地广人稀、欠发达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应以资源整合为方向，统筹县域商贸、邮政、

供销、物流快递等资源，推动整合定单、数据、场地、车辆、人员、包裹、线路等，

发展共同配送等新模式（2 分）；开展过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的县，要在电商快递

基础上，逐步叠加日常消费品、农资等物流服务(2 分)；物流快递成本明显降低，除边远

地区原则上应与省会城市持平(2 分)；物流效率有效提升，县到村配送时间一般不超过 2

天，物流配送体系实现可持续运营(2分)

项目信息、邮政或

快递公司单价等

乡镇大集、商贸

中心、商超等建

设改造(8分)

对商业网点的建设改造立项是否科学合理、充分论证，是否有效改善硬件设施、提

升功能服务(4 分)；乡镇大集等网点改造是否注重保留乡土气息和传统文化，增强群众消

费体验(4分)

项目信息

农 产 品 商 品 化

处理设施建设 (6

分)

农产品上行项目应重点支持商贸、电商、快递、物流等流通领域企业，建设分拣、预

冷、初加工、配送等商品化处理设施（2 分），加强标准和品牌应用，提高农村产品

商品转化率，至少培育 10 个以上本土品牌 (2 分)；要加强与与发展改革、农业农村、

供销合作等补助项目以及商务部农产品供应链项目的错位，避免重复支持(2 分)

项目信息以及相

关项目比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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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筹 衔 接

( 8 分 )

加强与前期工作

的统筹衔接，提高

项目集约性和可

持续性(8分)

加强与“万村千乡”、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统筹衔接（3分，需举例），充分用好

县乡村商业网点、物流配送等设施设备，加强功能整合和服务提升，不盲目铺摊子，

持续发挥项目作用（5分，需举例）

项目建设改造清单

工作成效

(40 分 )

年度目标

任务完成

情况

(11 分 )

县 域 商 业 “ 三 类 ”

达 标 县 完 成 情 况

(4 分 )

对照省级工作方案，当年计划建设达到基本型、增强型、提升型 3 类标准县，是否实现(2

分)；达标县完成质量是否符合《县域商业建设指南》和省级方案工作要求，在网点设施、

物流配送、功能服务等方面实现了明显提升(完成目标符合 3 类型定位，得 2 分)

省级部门制定的县

域商业“三种类型”标

准、年度目标；省级

部门验收意见

《 县 域 商 业 建

设 指南》7 项约束

性指 标 完 成 情 况

(7 分 )

改造或新建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不少于 1 个、乡镇商贸中心不少于 5 个、村级便民商

店新建改造数量不少于 20 个（3 分），覆盖率 100%（1 分）；改造或新建县级物流配送

中心不少于 1 个、乡镇物流配送中心不少于 5 个（2 分）；实现共同配送的县域数量和占

比提升，是否实现年度目标(1 分)

方 案 确 定 年 度 目

标，实际完成情况

助力乡村

促 进 农 产 品 上 行

和农民增收(5 分 ) 县域网络零售额高于全省网络零售额增速（3 分）、培育区域公共品牌数量超 10 个（1 分）、

带动农民增收人数超 1000 人(1 分)

县 域 商 业 第 三 方

大数据、地方政府

部 门 相 关 统 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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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

(20 分 )

据，根据全省综合

排名情况，分区间

计分

恢复和扩大农村

消 费 (5 分 )

2022 年全省乡村社会消费品销售额同比高于城市增速

完善农村流通基

础 设 施 (5 分 )

县域主要商业设施(商贸中心、农贸市场、便利店等)/万人保有量、环比增速(5 分)

培育农村新型市

场 主 体 (5 分 )

2022年农村网商(店)数量增长 10家、环比增速为正(5分)

打造领跑

标 杆

(9 分 )

探 索 形 成 领 跑 经

验 和 工 作 路 径 (9

分 )

在农村商业网点改造、物流资源整合、农村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等某一个或多个方

面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4 分)；有关做法在商务部及其他部门举办的全国

会上作经验交流，获得主流媒体采访报道(5 分)

交流材料、有关报

道链接等

其他 一票否决

事项

1.在日常调研检查中发现项目质量或资金管理等方面存在重大问题；2.项目发生安

全生产事故或质量事故，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不良影响；3.弄虚作假，或

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存在重复支持问题；4.舆情反映相关工作存在严重问题；5.

资金支付比例未达到 60%的。

合计 (100 分 )


